
证      明
兹证明        （性别：    、学号：          、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），系我校2015届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（师范类）本科学生。该生大学期间学习认真，表现良好，在我院2015届毕业生中综合素质排名第   名，毕业生共253人，三年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在年级段前30%。
学院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（盖章）：
2014年11月17日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1月17日

